
夫妻同闯上海

洪女士与丈夫王先生是同乡， 早

年在老家通过相亲结识， 2004 年登记

结婚。 当年同为 27 岁的他们为了这

个小家能有更好的生活， 决定到上海

闯荡一番。 经过两人多年来的辛苦打

拼与相互扶持， 小家庭的生活的确是

越来越好了。

洪女士先后于 2006 年生下大儿

子， 2015 年生下可爱的小女儿， 一家

人其乐融融， 事业也日益红火。

2018 年， 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公

司， 平时由王先生经营， 洪女士则负

责操持家务、 照顾孩子和家人。

虽然公司创立后遭遇了种种困

难， 并没有让这个小家庭暴富起来，

但每年还是有着稳定的利润。 而洪女

士则做起了“微商”， 除了能补贴家

用， 还可以借此打发闲暇时间。

加的“好友”竟是“小三”

这天， 洪女士的微信里收到了一

个陌生人添加好友的申请， 此人微信

名叫“花花” （化名）， 洪女士以为

是要咨询购买产品， 于是便通过了她

的好友申请。

没想到， 一场噩梦就此开启。

花花开门见山就说： 姐， 我和你

老公在一起三年多了！ 现在觉得有必

要跟你说一下……

洪女士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花花就自顾自地交代起自己和王先生

出轨的细节来。

她告诉洪女士， 王先生为她租下

了一套公寓， 从公司下班后经常是先

去她那里， 呆到晚上才回家。 有时候

说要在公司加班熬夜， 其实也是在她

那里。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她发

来了聊天记录的截图以及和王先生的

亲密照片。

她还告诉洪女士： “情人节那天

你丈夫是不是给了你 520 元红包？ 他

那天给我转账了 5200 元……”

洪女士气得差点没晕过去。

丈夫保证断绝关系

当天晚上， 洪女士就这事质问了

丈夫， 而在聊天记录和照片面前， 王

先生也承认了自己出轨的事实。

由于洪女士这么多年来相夫教

子、 关爱老人， 自己的公公婆婆第二

天得知此事后， 都在电话里把儿子王

先生狠狠骂了一通， 要求他立刻断绝

这段婚外情， 取得儿媳妇的谅解。

公公婆婆还表示， 如果儿子不能

取得谅解， 他们立刻就来上海， 替儿

子向儿媳妇道歉， 希望洪女士能给一

次机会。 而王先生也表示， 自己还爱

着妻子， 也爱着一双儿女， 愿意痛改

前非， 断绝与花花的一切联系。

经过几天的思考， 洪女士选择再

给丈夫一次机会。

“小三”不死心继续挑衅

然而， 短暂的平静后， 新一轮的

挑衅接踵而至。 在丈夫跟花花表示断

绝关系之后， 花花多次给洪女士打来

电话， 对她进行辱骂。 她还发朋友圈

和私信洪女士， 称王先生为“老公”，

表示自己与王先生才般配， 而洪女士

已经年老色衰， 是免费的保姆……

由于婚姻遭遇危机， 还被嚣张的

“小三” 挑衅辱骂， 洪女士想到要向

律师咨询一下， 经人介绍找到了我。

听完洪女士的讲述， 我问她：

“你是否想要离婚？ 目前有什么想法

或者诉求呢？ ” 洪女士恨恨地说：

“我目前不打算离婚， 但是如果什么

都不做， ‘小三’ 恐怕会蹬鼻子上脸

继续羞辱我， 问题是我也不知道该怎

么做， 能有什么诉求……”

我告诉洪女士， 根据她所说的情

况， 如果她确实不打算离婚， 那么可

以梳理之前丈夫在婚内对花花的赠

与， 通过诉讼途径索回， 不能让花花

基于自己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得利。

至于花花发信息和打电话骚扰、

辱骂洪女士， 也已经涉嫌违法， 我们

可以做好取证， 对其进行警告， 情节

严重可以依法让她承担法律责任。

听了我的分析， 感觉心里有谱的

洪女士表示： “就按你说的办， 我要

让她承担相应的后果！”

依靠法律克“敌”制胜

很快， 我们在王先生的配合下梳

理了这些年来对花花的赠与， 包括购

买的贵重物品， 总金额将近 20 万元。

经过诉讼， 法院判决对绝大部分的返

还予以了支持。

而我们也发送了律师函给花花，

其中引用了 《治安管理处罚法》 的规

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处五日以下

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

的， 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可以

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 写恐吓

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

的； （二） 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

实诽谤他人的； （三） 捏造事实诬告

陷害他人， 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

或者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 （四） 对

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 侮辱、 殴

打或者打击报复的； （五） 多次发送

淫秽、 侮辱、 恐吓或者其他信息， 干

扰他人正常生活的； （六） 偷窥、 偷

拍、 窃听、 散布他人隐私的。

此外， 我们还披露了部分证据，

正告花花及时收手、 回头是岸， 否则

将面临法律的制裁……不久， 花花就

在洪女士的生活中消失了。

□ 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 王丹丹

  今年 1 月 30 日 ， 最高

人民检察院发布了第二批检

察机关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

案例， 其中就包括一起 “检

察机关通过抗诉监督， 对第

三者插足婚姻并从中牟利行

为给予否定评判， 引导树立

良好家德家风” 的案件。

案情显示， 何某 （男）

与冯某 （女） 系夫妻， 二人

育有一子一女 ， 儿子未成

年 。 2017 年 8 月起 ， 何某

因常在沐足场所消费， 结识

了在沐足场所从事管理工作

的李某 （女）， 进而与李某

产生婚外情， 李某知晓何某

有家室、 有儿女。

2017 年 8 月至 2019 年

9 月， 何某通过银行卡向李

某转账 14 笔共计 20 余万

元； 2017 年 8 月至 2019 年

11 月 ， 何某为维系两人关

系 ， 通过微信向李某转账

278 笔共计 17 万余元 ， 部

分转账包含 “520” “1314”

等特殊含义。

2017 年 8 月至 2019 年

10 月 ， 李某通过微信向何

某转账共计 9 万余元， 并代

何某支付沐足消费款 5 万余

元。

2020 年 1 月 ， 冯某以

何某赠与李某财产的行为侵

害其财产权益为由， 向四川

省宣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请求确认何某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赠与李某财产的

行为无效， 要求李某返还赠

与财产及利息。 四川省宣汉

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冯

某的诉讼请求。 冯某不服一

审判决， 向达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 达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审理后， 二审判决

撤销本案一审判决， 李某返

还冯某 11 万余元并支付利

息。

冯某不服二审判决， 向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

审被驳回。

冯某又向达州市人民检

察院申请监督， 达州市人民

检察院审查后认为， 该案赠

与行为无效， 应当返还全部

赠与财产， 据此提请四川省

人民检察院抗诉。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根据

审查认定的事实和证据认

为， 案涉赠与行为是无效的

民事行为， 其法律后果应是

返还全部财产 。 2022 年 5

月 23 日， 四川省人民检察

院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

出抗诉。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

审采纳了检察机关抗诉意

见， 依法改判李某返还冯某

23 万余元 （转账赠与 37 万

余元扣减李某垫付款 14 万

余元） 并支付利息。

对付插足牟利

有法律撑腰！

相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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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夫妻从外地来到上海闯荡， 儿子和女儿先后出生，
还自己创业开了一家公司。

一天， 妻子收到了一个陌生人要求添加微信好友的申请，
没想到此人竟是丈夫出轨的对象。 虽然丈夫坦承了自己过错，
断绝了和“小三” 的联系， 但“小三” 却继续对妻子进行挑
衅……

遭“小三”挑衅

妻子如何

克“敌”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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